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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

关： 

为支持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和煤矿瓦斯治理，经国务院批准，

现将“十三五”期间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进口物资的税收政策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中联煤层

气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国内外合作者（以下简称中联煤层气公司），

在我国境内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

不能满足要求，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的设备、仪器、零附件、专

用工具（详见本通知所附管理规定所附的《勘探开发煤层气免税

进口物资清单》，以下简称《免税物资清单》），免征进口关税

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

二、国内其他从事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单位，应在实际申报进

口相关物资前按有关规定程序向财政部提出申请，经财政部商海

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认定后，比照中联煤层气公司

享受上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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